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雙和藝廊展出申請表       填表日期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展覽名稱
	

	在本館展出情形
	□ 一年前
	□ 二年前
	□ 三年前
	□ 四年前
	□ 五年前

	展品類別
	□國畫  □書法  □水彩

□油畫  □其他           
	□個展

□聯展
（參展人數    人）
	□檢附作品彩色照片       件
□檢附參出者名單

※預計展覽作品件數       件

	展覽內容介紹

	

	
	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地址：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（申請人）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傳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

茲向  貴館租用場地，願遵守貴館展覽場地申請及展覽作業要點之各項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。

	希望展出日期
	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之間
（展期約2週，即每月1-15日或16- 30日）

	排定展出日期

（本館填寫）
	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之間

	審查小組意見

（本館填寫）
	審查結果
· 通過（付費，每日新台幣500元）
· 未通過
	委員簽章



	館長核定
	
	業務

單位
	
	承辦

人員
	


每年1月申請翌年1-6月展覽檔期；7月申請7-12月展覽檔期，資料寄送至本館（中和市中安街85號）六樓推廣組收
